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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乙方:                                

甲方通过 随机抽选 方式，确定由乙方承包甲方的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工作。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乙方在有效期内组织落实施工作业人员且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后，凭保险凭据以及其他约定条件，签订本合同。
一、承包内容
承包期限内，将 铜梁区南城街道 区域内所有死亡松树【病死、不明原因枯死、濒死和其它原因（干旱、风折、雪压、火烧、环剥、滑坡、工程遗留少量松木松枝和未处理的伐桩等）】进行采伐除治清理和全部进行除害处理（焚烧、粉碎或削片）。疫木除治过程中不得擅自砍伐健康松树或乱砍滥伐其他林木、偷运林木，采伐的松木只能运输到区内经批准的疫木无害化处置企业销售，不得偷运出区或者销售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因乱砍滥伐林木或擅自偷运疫木构成的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二、承包区域
铜梁区南城街道马滩村、桐子村、巴岳村、黄桷门村等村（林班）的所有松林小班、有松树分布的混交林小班或散生零星分布松树生长区域，承包面积7616.38亩(全域松林面积、含零星分布的松树，最终面积以正式实施方案为准)，实施全域除治清理。
三、承包期限
服务期限为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四、承包经费和履约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专户
（一）承包经费：本合同经费为全包干，包括并不限于劳务费、设备费、材料费、管理费、保险费、安全配置费、食宿费、交通费、清理返工费、税费和利润等。2025年度项目金额如下表：
	年度
	项目金额（万元）
	大写
	备注

	2025
	　
	　
	　


（二）履约保证金：乙方签订本合同时，需向甲方缴纳履约保证金      元，大写：               万元（中标价的10%），乙方全面履行合同后，由甲方一次性无息退还给乙方。
（三）农民工工资专户：乙方应开设农民工工资专户。乙方应按月按时发放农民工工资，如未按时发放务工人员报酬（农民工工资）的，甲方有权从乙方工程款或履约保证金中直接支付给民工，并有权按500元/人次惩扣乙方。
五、除治技术规范
（一）将承包区域内的死亡松树用油锯（或电锯）全部伐除干净，包括枯死松树、无松针枯立木、倒伏木、折断木、火烧木、盗伐木以及其他灾害致死木等。其中电力廊道清障、排危，交通道路、护林防火道路建设等工程施工涉及的松木原则上由具体实施单位负责。
（二）将承包区域内需除治清理的1厘米以上松枝全部清除干净。
（三）所有伐除物或清除物原则上采用粉碎或削片的方式进行除害处理，确需就地就近焚烧除害处理的要严格保证安全，焚烧物必须完全炭化至彻底熄灭并覆土，粉碎物粒径不得超过1厘米、削片厚度不得超过0.6厘米。
（四）伐除后的松树伐桩高度必须控制在5厘米以下，并对每一个伐桩剥皮，进行套袋熏蒸处理（在伐桩横断面中心位置用油锯划一长为5厘米、深度2厘米的槽口，在槽口内放置磷化铝药片1-2粒后，用专用膜袋套盖，再将膜袋周边用泥土压实或将膜袋全部用泥土埋实筑紧）。
（五）乙方必须严管疫木疫枝，确保疫木专用车辆进行运输，不得擅自将疫木疫枝搬运下山，不得放任、唆使、协助村民将疫木疫枝搬运下山。
六、项目管理
（一）本合同一经签订，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外包、分包或转包他人，一经发现，甲方可无条件解除合同。
（二）按照《铜梁区2025—2026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治实施方案》，严格按松材线虫病除治技术要求，服从南城街道除治工作安排，确保防控区域内疫木清理彻底。 
（三）合同期内若发现有团状死亡，扣减中标金额10%/处，每增加1处团状死亡按此标准累计扣减中标金额，且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造成的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若发现有簇状死亡，扣减中标金额5%/处，每增加1处簇状死亡按此标准扣减中标金额。
（四）乙方除治作业中发生人员伤亡或引发森林火灾，其安全生产责任和防火责任由乙方承担，乙方应承担全部经济损失，并扣减乙方当年中标金额的10%（不包括行业管理部门处罚款项），情节严重的，追究乙方刑事责任，甲方可无条件终止或解除合同。
（五）乙方已完成除治作业并撤出了除治人员的小班，甲方在检查中发现漏处理死亡松树的，扣减500元/株、焚烧不彻底扣减200元/节、伐桩处理不合格扣减50元/个，火塘不规范扣减200元/个。经甲方指出后在限期内仍没能整改到位的，甲方可单方解除合同。乙方擅自进入林区不按要求砍伐疫木或违规采伐健康木的，发现一次惩扣500元；未严格执行用火备案和报告制度，惩扣除治单位500元/次；火场用火不规范，发现一次惩扣500元；未佩戴安全帽，伐桩施药人员未佩戴口罩手套规范施药严格药品管理，发现一次惩扣500元；乙方人员在林区内吸烟违者扣惩扣500元/次。区级验收发现除治小班不合格的，扣减该不合格小班的全部除治费用；市级验收发现除治小班不合格的，则按该不合格小班的全部除治费用的2倍惩扣中标金额（以不合格小班面积和中标单价乘积的2倍计算）。所有扣减、惩扣金额不包含处罚款项。
（六）乙方在除治过程中应加强疫木疫枝的管理，不得允许或怂恿农户私自搬运疫木，凡因乙方管理不善等原因导致疫木流失的，发现一次扣减10000元。乙方在除治现场违法转移、藏匿、只伐倒不处理疫木的，发现一次扣减20000元，发现藏匿疫木情形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报请相关部门追究乙方的刑事责任。
（七）乙方严格按合同期限完成除治任务，超过期限10天（含10天）未完成除治任务的扣减中标金额10%，超过期限20天（含20天）未完成除治任务的扣减中标金额30%，超过期限30天及以上未完成除治任务的扣减中标金额50%。
（八）因该项目特殊性，乙方要严格落实实名制，及时垫付民工工资，不得因民工工资导致信访集访，如发生到区政府、区级部门信访集访，造成不良影响的，每次扣除履约保证金10%。
（九）因乙方原因被甲方解除合同时，甲方不再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所收保证金不予退还，乙方在实施期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及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未完成的项目内容，甲方可自行组织人员实施，产生的一切费用从扣减或未支付的保证金、项目经费中支出。
（十）因甲方出现的人为干扰，导致乙方除治进度和质量受到影响或因甲方人员无故干涉、未能及时协调村民阻止除治行为导致乙方除治进度延后的，乙方不承担责任。对由此产生抢进度、促质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甲方负责补偿或追加，具体标准和金额由双方协商解决。
七、甲方权利和义务
（一）提供必要图表。
（二）协调乙方承包期间后勤保障，处理承包期内的纠纷，积极满足乙方的合理请求（如协调、协助、协作等请求）。
（三）加强乙方作业质量的技术指导和除治进度的监督管理，对每个作业小组安排不少于    名护林员实行跟班作业，对乙方作业现场开展技术指导、检查验收和安全监管。
（四）组织开展辖区内农户、涉木企业、重点建设工程疫木及其制品的清查处理。
（五）协调好承包区域与毗邻区域间松材线虫病的联防联治，避免界限争议或疫情相互干扰。
（六）督促辖区内电力廊道清障、排危，交通道路建设等涉及疫木除治的施工单位按照技术规范开展作业。
（七）按合同约定时间和比例按时向乙方支付经费。
八、乙方权利和义务
（一）人员组织：乙方自行踏查承包地块疫情发生情况，签订合同后组织不少于20名18-60周岁之间身体健康的人员，为每位民工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交产业培育中心备案后，有序开展作业。
（二）时间、任务：于2025年12月底前完成除治进度为80%以上，2026年1月底前全面完成除治清理任务，除治进度为100%。不能按期完成进度任务的，乙方必须服从甲方安排及时增加人手，若人员组织不足，甲方可为乙方组织民工抢抓进度，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支付，拒不支付的则从项目经费中扣减。之后进行质量回头看并清理新增枯死松树，3月中旬组织开展自查验收，4月接受区级检查验收，6-7月接受市级检查验收，8-10月接受区级、市级成效核查。
（三）安全管理：合同期内，乙方因除治作业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责任、经济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包括并不限于森林火灾、交通安全、防疫安全、磷化铝用药和施工作业人员安全等）。乙方应在入场作业前开展岗前技术及管理培训。为每个作业人员足额购买对应有效且能因人员变动可替换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每个作业小组配备至少一名现场管理人员负责巡查施工安全，严格按照“七不烧”的原则开展作业，做到每个火塘有专人值守，每个焚烧点配备灭火器至少1个、二号工具至少2把，对药物处理的伐桩位置要有明显的警示标志物，在交通要道、人员流动密集区域开展除治作业时，要有专人监管并树立醒目的安全防范标识牌。并做好日伐除量的登记、拍照管理。配备安全绳、牵引绳、防暑、防虫、防毒药品、安全帽、口罩、手套、防滑鞋等物资。
（四）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要求增加工程款；如甲方因本级财政紧张，整合其他项目资金统筹用于松材线虫病防控，乙方有义务配合甲方迎接相关检查验收。
九、经费支付    
工程竣工且上级资金到位后，根据区级春季除治质量检查结果支付70%，区级秋季除治成效检查结果后支付余下的30%，未通过验收扣除履约保证金并终止服务合同。乙方结算时需向甲方提供正式发票。
十、本合同共   页，一式   份，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生效。甲、乙双方各执1份，铜梁区林业局备案1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十一、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形成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履行本合同产生争议，不能协商时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签字）：           企业法人（签字）：  
代表人（签字）              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账户名：
地址：
开户行：
账号：
联系电话：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